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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出入國管理及難民認定法（以下簡稱「入管法」）上的居留資格在日本進行中長期居

留的外國人士（具體範圍請參照後文），如果自新上陸之日、因居留資格變更許可等而成為

中長期居留者之日、或離開已申報的居住地之日起90天內，未申報居住地（指位於日本的主要

住所的所在地），則成為取消居留資格的對象，但就未申報居住地之事宜具有「正當理由」

的除外（參照入管法第22條之4第1款第8號或第9號）。 

   法務省入國管理局從提高居留資格取消制度運用中透明性的角度出發，決定將符合「正

當理由」等時不取消居留資格的主要事例公佈如下（關於是否取消居留資格的判斷，將根據

個別及具體狀況而定，並不局限於下文記述的具體事例）。 

   另外，關於不取消居留資格的具體事例，將結合今後居留資格取消制度的運用狀況，根

據需要進行增加。  

1 因就職公司突然破產或遭遇派遣裁員等而喪失住所，並因經濟困窘等原因尚未決定新居住

地時。 

2 以來自配偶的暴力（所謂的DV（家庭暴力））為由而需要避難或保護時。 

3 醫療上不得已的狀況（例如為治病而在醫療機構住院等）受到認可，而又無人能夠代替本

人進行申報時。 

4 因再入國許可（包括視同再入國許可）正身在國外時，例如因遷居後緊急出差而再出入境

時等。 

5 因居留活動的性質而尚未設定居住地時，例如因反覆頻繁出差而每次在日本逗留的期間很

短等。 

 



＜中長期居留者的範圍＞ 

 ① ⑤具有入管法上居留資格、中長期居留於日本且不符合以下 ～ 中任何一項的外國人士。 

 被決定為「3個月」以下居留期限者 

 被決定為「短期逗留」居留資格者 

 被決定為「外交」或「公務」居留資格者 

 ① ③法務省令規定的相當於 ～ 的外國人士者 

 特別永住者 

 

＜入管法上的規定＞ 

出入國管理及難民認定法（摘抄） 

（居留資格的取消）  

第二十二條之四  法務大臣對於以第一附表或第二附表上欄居留資格在日本居留的外國人

士（獲得第六十一條之二第一款的難民認定的人士除外。），在判明以下各號所載任何一項

事實之時，可按照法務省令規定的程序取消該外國人士現有的居留資格。  

一～七（略） 

八 獲得前章第一節或第二節規定的上陸許可的證明印章或許可、本節規定的許可、或者第

五十條第一款或第六十一條之二之二第二款規定的許可，重新成為中長期居留者的人士，自

獲得該上陸許可的證明印章或許可之日起九十日以內，未向法務大臣申報居住地（有正當理

由不申報時除外。）。  

九 中長期居留者在離開已向法務大臣申報的居住地時，自該離開之日起九十日以內，未向

法務大臣申報新居住地（有正當理由不申報時除外。）。  

十（略） 

 


